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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统计局释疑价格统计(3月31日)

文章作者：

    《上海证券报》消息，最近，有人对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(CPI)的编制方法和数据质量提出一些疑义，表示对居民消费价格上涨感受

与公布数据不一致。国家统计局城市社会经济调查司负责人30日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进行了解释。 

    这位负责人说，这里所说的感受是指人们对居民消费价格上涨的感受，而不是其他的感受。有的人将居民生活负担轻重的感受与居民

消费价格上涨相比，有的人将居民收入水平或支出水平的高低与居民消费价格上涨相比，有的人将不属于CPI统计范围内的商品或服务价格

变动与居民消费价格上涨相比，这些都是不科学的。 

    CPI不能反映房地产和股票等资产类价格的变动。之所以不能将商品房价格直接纳入CPI统计中，这位负责人表示主要有两个原因: 

    一是因为出于国民经济核算的需要，CPI的统计口径必须与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的消费分类相一致，而根据这个分类，商品房购买属于

投资范畴，不属于消费行为。 

    二是商品房购买与当期消费不同步，购买支出与当期实际住房消费不对等。 

    这位负责人说，我国CPI的编制方法是科学的。据介绍，我国CPI的编制工作始于1984年。经过数次改革，目前，我国CPI的调查方

法、计算公式、权数的获取等均已比较成熟，CPI编制在世界各国中处于前列。我国CPI的编制方法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(IMF)等国际组织和

一些国家的同行专家进行过广泛的讨论与交流，并按照IMF数据公布通用系统的要求公布在IMF网站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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